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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保护用户(消费者的合法权益)正确(及时处

理产品质量申诉)根据*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+!以下简

称*产品质量法+’)制定本办法,
第二条 属于*产品质量法+调整范围的产品)用户(消费

者发现有质量问题)有权向技术监督行政部门提出申诉,
第三条 各级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应当设置专门的工作机

构或者专职人员)负责处理产品质量申诉,
第四条 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处理产品质量申诉)应当遵

循以下原则-
!一’以事实为依据)以法律为准绳原则.
!二’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.
!三’行政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原则.
!四’行政高效和便民原则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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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产品质量申诉处理

第五条 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对用户!消费者"以下简称申

诉人#提出的产品质量申诉应当予以登记并及时处理$
第六条 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产品质量申诉后

七日内作出处理!移送处理或者不予处理的决定%并告知申诉

人$
第七条 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对无需追究刑事!行政责任

的产品质量申诉%应当根据申诉人或者被申诉人的请求%采用

产品质量争议调解方式予以处理$
第八条 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对举报被申诉人未履行&产

品质量法’规定的(三包)义务的产品质量申诉%应当责令责任

方改正$
第九条 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对举报涉嫌生产!销售伪劣

商品犯罪行为的产品质量申诉%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$
第十条 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对依照法律规定由其他行政

机关处理的产品质量申诉%应当移送其他行政机关处理$
第十一条 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对举报生产!销售伪劣商

品行政违法行为的产品质量申诉%应当按照&技术监督行政案

件 办理程序的规定’%移送有管辖权的技术监督行 政 部 门 处

理$
第十二条 技术监督行政部门移送产品质量申诉应当填

写&产品质量申诉移送书’%并将有关申诉材料一并移送$
第十三条 对下列申诉%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应当作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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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处理的决定!
"一#法院$仲裁机构或者有关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处

理的%
"二#对存在争议的产品无法实施质量检验$鉴定的%
"三#不符合国家法律$法规及规章规定的&

第三章 产品质量争议调解的管辖

第十四条 产品质量 争 议 的 调 解 由 被 申 诉 人 所 在 地 的

县$市级技术监督行政部门管辖&
第十五条 技术监督行政部门接受的产品质量争议不属

于本部门管辖的’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处

理&
接受移送的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认为产品质量争议不属于

本部门管辖的’不得再自行移送’应当报请上级技术监督行政

部门指定处理部门&
第十六条 上级技术监督行政部门有权处理下级技术监

督行政部门管辖的产品质量争议&
下级技术监督行政部门管辖的产品质量争议’认为需要

由上级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处理的’可以报请上级技术监督行

政部门处理&

第四章 产品质量争议的调解

第十七条 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进行产品质量争议的调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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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由申诉人提供书面材料!
第十八条 申诉人提供的书面材料应当载明以下内容"
#一$申诉人的姓名%联系地址%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&
#二$被申诉人的姓名%联系地址%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&
#三$申诉的请求%理由和事实经过%相关证据&
#四$申诉的日期!
第十九条 负责产品质量争议调解的技术监督行政部门

应当在接到申诉材料后五日内分别通知申诉人和被申诉人!
第二十条 负责产品质量争议调解的技术监督行政部门

进行调解时’应当征得申诉人和被申诉人的同意’调查核实申

诉情况’认定有关事实!
第二十一条 对有争议产品需要进行质量检验%鉴定的’

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在征得申诉人或者被申诉人同意后’
指定检验机构或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质量检验%鉴定!

质量检验%鉴定费用由申诉人或者被申诉人预付’处理终

结时’该费用由责任人支付!
第二十二条 负责产品质量争议调解的技术监督行政部

门经调解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’应当制作(产品质量争议调

解书)’由申诉人和被申诉人自觉履行!
第二十三条 负责产品质量争议调解的技术监督行政部

门应当在接到申诉人提供的书面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终结调

解!对于复杂的产品质量争议可以延长三十日!调解不成的’
应当及时终止调解!

第二十四条 各级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和健全申

诉档案管理制度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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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的保管期!可以根据申诉的重要性和保留价值!由各

级技术监督行政部门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"
第二十五条 各级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申诉处理

信息统计制度!并将影响重大的申诉及时报国家技术监督局

备案"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"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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